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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末以來，西方思想隨着翻譯進入中國社會，

首當其衝的是以救國為己任的新式知識份子，他們

認為只有理性和科學方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因

此推崇科學，並將某些宗教活動和信仰標籤為「迷

信」，而投入這些宗教活動的民眾被貶為「愚夫愚

婦」。透過建構和傳播這樣的「迷信」話語，知識

份子希望能改革民風，革除「迷信」的行為，令中

國走向科學富強之路。然而在建構過程中，卻令某

些信仰活動和群體被妖魔化，例如，婦女被認為是

較為「迷信」和不理性。

在清末至民國期間，知識份子充份利用報章

作為建構「迷信」話語的重要媒介，以「妖婦」標

籤參與宗教的女性並且貶低她們的社會地位。報章

對女性宗教活動和參與者的報導方式與內容，塑造

了社會大眾對「迷信」和「妖婦」的理解。「妖婦」

之稱可算是知識份子製造出的神話，目的是貶低某

些宗教女性。1 因此，剖析晚清至民國初年對「妖

婦」的報導和描述，可以疏理出當時社會對女性和

部份信仰的某些觀念，並能夠窺探「迷信」話語為

社會大眾對宗教女性的印象帶來的影響。

雖然有關清末至民國初年的宗教和性別兩個

範疇分別有甚多研究，然而將兩者結合並探討宗教

女性角色的文獻並不多見，而且有關的研究亦較多

探討佛、道等宗教對性別的爭辯，甚少從民間大眾

的信仰作為出發點。筆者認為Elena Valussi的“Men 

Built Religion, and Women Made It Superstitious: 

Gender and Superstition in Republican China”2 與本

文的內容密切相關，她討論了當時社會上的知識份

子如何利用評論塑造女性「迷信」的形象，認為女

性的「迷信」行為不僅為自己帶來影響，更會危害

整個中國，故此主張採用不同方法以改革婦女，從

而達到救國的目的。

本文嘗試透過對「妖婦」的研究，理解清末

至民國初期的民間、知識份子和政府是如何處理民

間宗教女性的問題。本文選取 1900 至 1937 年間作

為研究的斷限，因這時期跨越晩清大規模現代化建

設的開端和民國政府的改革，能充份顯示「迷信」

話語下的「妖婦」和政權的衝突。3 本文的研究重

心在於透過整合此時段內各類報章雜誌中的「妖

婦」形象，解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在歷史上「妖

婦」的話語流傳已久，當「迷信」觀念進入晚清和

民國時，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透過不同報導、評論

重新塑造符合當時社會話語的「妖婦」？二是從

中梳理出當時社會對投入宗教信仰的女性抱有的

看法，所謂「妖婦」的實際行為和時人標籤婦女是

「迷信」的原因。希望能藉此更全面理解清末至民

國初年的民間宗教女性的形象。

二、傳統社會的「妖婦」

「妖婦」之稱並非清末西方思想入華後新式

知識份子的創作，而是歷來有之，「妖婦」自晉代

已見之於文獻。雖然礙於史料限制，難以全面掌握

民間對此詞之應用，然而從正史或筆記記載中能大

致整理出傳統社會中官方或文人眼中「妖婦」的含

意，他們往往會以「妖婦」作為危害社禝或牽涉到

叛逆行為的女性之代稱。《三國志》曾以「妖婦」

形容導致夏、商兩朝滅亡的妹喜和妲己。4 由此可

見，「妖婦」並非有巫術或超自然力量，而是誘惑

男性（尤其君主）的女性。在儒家意識形態主導下

的傳統社會，認為這樣的女性充滿了危險，不但令

君主耽於逸樂，更是亡國的根源。5 當然，除卻女

色外，亦有懂得巫術、善於占卜而藉此惑人的「妖

婦」，例如《宋史》中的瀛州「妖婦」並非只是因

自稱侍奉神仙和有預知禍福的能力而被斥為妖，而

是她以此迷惑時任知蔡州景溫，使其為政不當。6

「迷信」與婦女

 ──論清末至民國時期「妖婦」形象的建構，190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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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傳統社會中的「妖婦」牽涉到惑人的行為，是

儒家士大夫眼中社會動盪的原因之一。所以，「妖

婦」是男性主導的儒家社會製造出來的話語，以

「妖婦」作為男性施政不當的代罪羊。

在傳統社會中的「妖婦」亦指牽涉到叛逆政

權行為的女性，這些女性會自稱或被認為擁有巫術

或超自然力量，更藉此聚眾甚至謀反。明初曾起兵

造反的白蓮教女首領唐賽兒即多次被士大夫和官

府稱為「妖婦」。《續文獻通考》記述明成祖永樂

年間「妖媍（婦）唐賽兒祭夫墓還，山石裂露一

石匣，啓得寶劍、妖書，通曉其術，惑衆聚徒謀

反。」7 可見明人認為唐賽兒習得妖術，並因而得

以聚眾謀反。清代官員眼中白蓮教女首領及教徒更

是「妖婦」的代表。8 從明清士人的描述可見由於

白蓮教一直對政權帶來威脅，所以，在官方記載中

留下「妖術」和「妖婦」的形象，以此污名化反對

政權的宗教女性。

綜合以上兩種「妖婦」行為，可知在傳統社

會中，「妖婦」與巫的性質不盡相同，後者擁有超

自然力量，在社會上雖屬淫祀異端，9 受官方意識

形態排擠，但不至於被社會及政權大力追捕和打

壓；10 而前者罪名顯然不單是異端，更帶有惑人、

亂世的負面意味，當中同時有謀反行為。帶有宗教

性的「妖婦」之「妖」處並不單指其宗教性，更重

要是其身為女性參與亂事，這些造反行為不但挑

戰皇權，更挑戰整套儒家意識形態的男女性別定

型。11 一旦被標籤「妖婦」，代表該女性會利用女

色或妖術進行謀反，有意圖顛覆國家，故朝廷和社

會各階層得而誅之。

三、清末民初報章上的「妖婦」

清末西學入華，將西方新觀念帶入中國，對

中國固有觀念帶來衝擊，改變了一些詞彙的含意，

這一套新觀念藉由報章廣泛流傳，潛移默化地轉變

國人原有觀念。當中對中國整套信仰系統產生最大

影響的就是科學與理性，由於當時追求現代化的知

識份子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救亡，所以開始把宗教

信仰歸類，不合乎這兩個原則的宗教被批評為「迷

信」，應該全數剷除才能令國家走向現代化。12「迷

信」話語被建構後，有關信仰的詞彙也受到改造，

「妖婦」亦是其中之一，而其所牽涉的不單有鼓吹

「迷信」的意味，更涉及性別與國家現代化的問

題。當時的報章並沒有列明「妖婦」的明確定義，

但透過其文字描述可推測出當時社會上被認為「妖

婦」之四種行為或特性：一是以美色誘惑男性的女

性；13 二是西方的性感女影星；14 三是聲稱自己具

有法術並以此提供宗教服務的女性；四是以男裝

打扮或擾亂社會秩序的女性。15 當中第一種和第三

種明顯是承襲傳統社會對「妖婦」的定義和看法，

而第二種是當西方女性的性感形象透過電影影像

和相片進入中國時，中西文化衝擊而出現的「妖

婦」，由於本文旨在以宗教和性別的角度探討現代

化對社會的衝擊，故只集中處理第三種「妖婦」。

「迷信」話語所指的「妖婦」不單是傳統社

會中有叛逆政權行為的宗教女性，更是將本來中性

的巫重新詮釋為「妖」，故此「迷信」的建構實際

上做成了宗教生活污名化的問題。筆者整理 1900

年至 1937 年間共 35 則有關「妖婦」之報導 ( 見表

1)，可見晚清和民國初年語境下的「妖婦」含意有

少許分別，前者仍帶有傳統社會中「妖婦」有叛亂

之意，尤其是 1900 年至 1901 年正是義和團運動的

高潮，拳民本來就帶有很強的民間信仰和秘密會黨

背景，所以在這兩年間的報導中義和團的女匪首會

被稱為「妖婦」；而在鄉村提供宗教服務的巫並不

涉及叛亂行為，雖有時亦會被稱「妖婦」，但情況

不算很多。至民國初年，報導漸漸將「妖婦」和巫

劃上等號，只要有巫的行為和能力者會被統稱為

「妖婦」。

清末至民國初年社會，對「妖婦」的指控為

通常是惑眾以斂財，指她們多自稱有神靈附身、能

治百病、助人消災解厄或有預知能力為手段，吸引

大量的「愚夫愚婦」前往求醫或求助。可見這些

「迷信」話語下的「妖婦」實際上就是傳統社會上

擔當溝通神、鬼和祖先的職責的巫，其能力是溝

通人間和鬼神，藉此能夠預知未來事物、擁有能

消災解困的巫術、從事可以治療疾病的巫醫職業，

在中國社會的宗教世界觀中佔有重要角色。16 中國

傳統社會的巫的性別多是女性。有論者謂當中原因

是女性身體和性別五行屬陰，而男性則屬陽，故此

在宗教分工上，女性與鬼溝通，男性通神明。17 亦

News 98.indd   2 10/3/2021   17:00:30



田野與文獻　第九十八期　2020.4.15 第 3 頁

有指因為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男性不屑於從事巫

術，故此中國都是以女巫為主。18 這種分工亦顯出

在傳統宗教世界，女性的地位是較為低下，同時巫

的身份與《女誡》三從四德、相夫教子的標準女性

的要求相違背，故巫在性別分工上不為儒家士大夫

所接納。除了不符合儒家女性範式外，巫的超自然

力量亦與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原則有所衝突，

所以在儒家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上被政權和儒家

知識份子所邊緣化，被斥為淫、異端。由此可見，

民國時期的所謂「妖婦」並非在民國時期突然憑空

出現，而是早已植根於中國社會，並配合一整套與

超自然力量共存的宗教世界觀，是民眾的日常生活

中的一環，傳統社會的知識份子雖然排擠巫但並

未否定其巫術的存在。自「迷信」話語被建構後，

這些過去習以為常的生活被標籤成「迷信」，意識

形態更扭曲民間宗教女性為「妖婦」，其地位比以

往儒家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的「妖婦」更為低下，

不單是被指控為異端邪說，更被強調科學的知識份

子在報章上指控她們為斂財、偽裝擁有巫術而害人

性命。例如 1925 年紹興有「妖婦」自稱有元帥菩

薩附身能治百病，被報章指控藉此斂財，卻令病人

為其所誤致死。19 此等將巫術等同為騙人斂財的話

語實質上是對巫的污名化，顯示新式知識份子及追

求現代化的政權不再如傳統社會般只視巫為異端，

而是鄙視和否定巫聲稱所擁有的超自然能力，嘗試

以理性的方法解釋「妖婦」的力量，指控其偽裝擁

有溝通鬼神的能力來斂財，新式知識份子不再使用

過往淫與正的劃分，而是現代化與「迷信」的二元

對立，二者只能存一，故此追求現代化就必須將

「迷信」從中國連根拔起。在這樣的話語下，「迷

信」固然不能夠接受，導人「迷信」者更應被強硬

打壓，因為其令「迷信」者個人受金錢損失之餘，

更阻礙國家步向現代化，故否定所有自稱有巫能力

的女性，一概稱為「妖婦」，與騙財和導人「迷信」

進一步扯上關係。

四、「三姑六婆」與「妖婦」

「三姑六婆」是傳統社會對於九種女性職業

的總稱，當中卦姑、師婆、藥婆等是利用巫的能

力從事占卜、扶乩的職業。20「三姑六婆」在傳統

社會一直被視為不正當的職業，無法得到以儒家

士大夫為中心的社會認可，男性更視她們為擾亂

家庭秩序的危險源頭之一，原因在於「三姑六婆」

的職業本來已經違背了傳統婦女緊守閨門的規範，

而其主要服務對象亦是女性，21 在明清社會男女防

限森嚴的情況下，女性身份為「三姑六婆」提供便

利，可以藉由同為女性而逾越性別區隔空間，出入

閨門並接觸家中女眷，觸及男性掌控家庭的權威。

報導中的「妖婦」同樣利用性別之利進入到「家」

的私領域，並接觸到女眷。22 再者，「三姑六婆」

的活動和行為不符合傳統標準女性的角色，有違士

人理想的社會秩序，23 故此士大夫往往認為「三姑

六婆」道德人格有所缺陷，為人貪財好利，更會惑

亂人心，引誘家中婦女違背儒家道德倫理觀。24 這

種男性想像和歧見從明清流傳到民國，其時的社會

雖然開始有主張男女平等的聲音，然而「三姑六

婆」會引誘和欺騙女性的觀念仍深植於社會大眾的

想像當中，例如傅侗 25 在 1937 年出版《三姑六婆

罪惡史》，當中列明九種職業女性各 20 條罪，如

卦姑罪在「設法驅妖」、26「妖言惑眾」27 等；師

婆則罪犯「托名關亡」、28「蓄意圖利」29 等；藥

婆之罪則包括「仙丹惑眾」、30「靈劑回生」31 等。

這些罪狀與上述報章中所載的「妖婦」之罪行不

謀而合。但是，傅侗並未完全以迷信觀念看待「三

姑六婆」及其信眾，32 而報章報導因為出自新式知

識份子之筆，故此將「三姑六婆」的行為一概批評

為以騙術來導人迷信以斂財。由此可見，很大程度

上「妖婦」被妖魔化在於其性別和身份長久以來受

到男性的敵視，男性一直把宗教女性視為危險的來

源，只不過是因「迷信」話語的建構而讓知識份子

以「理性」的方式詮釋「三姑六婆」的道德缺陷，

進一步把宗教婦女污名化為「妖婦」。

社會大眾對「妖婦」的標籤源於長久以來對

「三姑六婆」的敵視亦可從 1928 年的南京「妖婦」

攝魂風潮中見得。在這場集體恐慌中，女性因性別

和宗教職業而受到民眾的攻擊。是次攝魂風潮源於

南京盛傳有「妖婦」以小瓶、小針攝小孩之魂，此

傳聞引起軒然大波，導致誤會瀕生。33 性別歧視更

在此事中表露無遺，群眾馬上就將攝魂的「妖婦」

與「三姑六婆」劃上等號，被視為「三姑六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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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被群眾毆打。這樣的事情並非少數，時任公

安局長孫伯文甚至出佈告勸止民眾切勿再「動輒

千百成群，隨意毆打」。34 由此可見，男性對於「三

姑六婆」的邪惡想像其實一直未有轉變，即使民國

初年嘗試推行男女平等，但一旦遇上恐慌及謠言，

社會大眾潛藏的恐懼馬上被激發，並且轉為行動，

把宗教女性視為社會上罪惡的根源，造成社會上針

對「妖婦」的暴力事件。

知識份子對於民間宗教女性的污名化是長期

以來自傳統社會已有的潛在恐懼，尤其是對「三姑

六婆」的歧視和邊緣化，更是形塑男性對宗教女性

的忌憚，形成對「妖婦」的認知，故此追求現代化

的知識份子利用報章文字的傳播力嘗試妖魔化宗

教女性，其背後原因除破除「迷信」外，亦包含對

女性職業的敵視。

五、政府採取的態度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中國經歷多個現代化的

進程。以反迷信運動和提倡婦女解放為例，以清末

新政為起始，1928 年國民政府開啟訓政時期則為

高潮，不同時期的政策都有所分別，連帶亦影響地

方政府對「妖婦」的態度。清末新政最重要的反迷

信政策是取締廟產廣建新學。35 由於並沒有同時頒

佈針對巫、「妖婦」的新政策，故在家中設壇或流

動在鄉村的「妖婦」不受這段時間的反迷信政策

所影響。此時期的反巫法律仍然是以《大清律例》

為根據，即是以儒家思想意識形態中淫祀、異端的

方式來處理。律例中有兩條針對巫的條例，一是

「造妖書妖言」，36 二是「禁止師巫邪術」，37 有

學者整理晚清江南的禁巫措施，發現地方官員對於

一般鄉間巫的處理手法並不如律例所述那般嚴苛，

很多時只是意在向地方社會宣示巫的違法性，透過

取締巫以彰顯儒家正統，例如提審巫的丈夫或押巫

遊街。38 查看 1900 年至 1911 年的報章上有關「妖

婦」的報導 ( 表 1)，可發現晚清社會有時會將義和

團和巫都歸類為「妖婦」，但實際上官方對兩者的

態度截然不同，前者會被處死，甚至將其首級懸竿

示衆；對後者的態度通常是置之不理。地方官員有

時會因巫與民眾發生衝突而介入事件，處理方式通

常只是杖責或者驅逐出境，鮮見官員主動捕查非義

和團的巫。由此可見，《大清律例》中兩條條例實

際上只針對白蓮教等被認為意圖謀反的宗教，政權

即使對巫有不滿，但亦未有因此而實行嚴苛的法例

把巫從社會上根除，故在以往淫與正的劃分下，清

政府對於巫的實際取締力量並不大。

民國初年，政府著力樹立現代化和解放的女

性階模，將女性身體化為展示場域。39 柯惠鈴形

容被國族符號化的女性「扁平化成某一些固定類

型」，40 而這個類型不但指外表和行為，甚至連女

性的信仰都被規限。在民國初期，政府大規模進行

現代化工程，反迷信政策亦不再只停留在清末新政

中奪廟產的層面，尤其是民國政府著力提倡女性作

為國族現代化符號，不合符現代化女性標準的「妖

婦」成為政府眼中現代化的阻力，是重點的取締對

象。在只有全面現代化方能救國的語境下，女性的

身體和行為被納入 20 世紀初的「國家政權建設」

（state-making），這一過程是在民族主義以及現

代化的招牌下進行，41 所以民國政府通過不同政策

嘗試將女性強制改造為理性、科學，其中打擊和排

斥「妖婦」以免其導人「迷信」就是一例。根據辛

亥革命後有關「妖婦」的報導，可發現政府雖然不

至於嚴厲取締地方上的「妖婦」，但相對於晚清政

府已較為主動調查「妖婦」，有時即使在未有民眾

報案的情況下，仍會主動拘捕或查抄。例如 1922

年，有「妖婦」頂香治病，扶乩請神，被批評實為

斂財，故官方批令查抄其處所，從中可見政權對於

「妖婦」的態度已開始趨向嚴厲。1928 年國民政

府正式頒布「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地方

官員更為嚴厲取締「妖婦」，主動拘捕「妖婦」。

例如 1932 年蘇州「妖婦」以呂大仙之名以符咒治

病一案 42 中，雖不見有民眾報案或投訴，但公安

局仍主動查辦。故此可見在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旗

幟下，在 1928 年至 1937 年間是國民政府取締「妖

婦」的一個高峯。

除上述嚴加取締的手法外，政府官員在打壓

的過程中亦理解民眾的精神信仰難以被改造，所以

首要任務是打擊導人「迷信」的「妖婦」，著意借

助知識份子到民間宣導反迷信，一邊取締一邊進行

「反迷信」教育，這一點在政府對上述南京「妖婦」

攝魂的風潮中反應能得到證明。在這次事件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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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公安局長明白不能否定民眾對妖術的集體懼

怕，在佈告行文間嘗試安撫民眾，表示國家權力自

會審判「妖婦」，43 希望能遏止因「妖婦」攝魂風

潮而引致的嚴重治安問題。「三姑六婆」被針對更

揭示出「妖婦」背後所涉及的不僅是「妖術」問題，

而是性別歧見的問題。國民政府曾召集農工商婦女

各團體共同開會討論如何處理，44 並決定由市宣傳

科等部門聯絡工商、婦女、學生各團體，沿街演

講，宣傳反迷信。45 這些婦女團體的成員都是符合

現代化標準的女性，而且已經被納入國民政府體制

內，例如婦女協會是由國民黨在背後指導成立的，

所以完全聽命於國民黨，為其充當與婦女大眾間的

溝通橋樑，46 故此並沒有信奉民間信仰的女性參與

其中，她們在此事上完全沒有話語權，所謂諮詢婦

女其實只是政權與知識份子共同商議如何在地方

上剷除「妖婦」和「迷信」，而在國民政府鼓吹下，

「妖婦」進一步被排斥和妖魔化。

六、知識份子的評論

晚清和民國初年，隨著報章的出現，知識份

子利用報章的公共空間向大眾宣傳現代化，貶抑

「迷信」思想，故此從報章上的非報導性質的文章

可以展現知識份子對「妖婦」的評論或想像。筆者

整理 1900 年至 1937 年報章上有關「妖婦」的非報

導性質的文章 ( 見表 2)，從中可見知識份子透過報

章把「妖婦」渲染成國家禍端，47 更標籤其以鬼神

名義治病是草菅人命之舉，48 其為信眾作法治病所

得的金錢都是「造孽所得」。49 可見知識份子對於

「妖婦」的態度由始至終都是負面，利用不同文字

妖魔化「妖婦」，以令社會大眾洞悉其導人迷信及

斂財的本質。為達成目的，報章會報導並抨擊此等

行為斂財，並認為政府有責任懲處以整頓風化，亦

會在報導之末附上以妖信詐人的奇聞，希望能藉此

警惕迷信者。50 這些行為顯示知識份子以教化者自

居，希望能夠改造社會風俗，將其扭轉而建構理想

中的現代化國家。

當時的知識份子不但批評「妖婦」導人迷信

及斂財，更表達對清末民初政府不主動處理「妖

婦」問題的不滿，例如公開呼籲政府不要再漠視

「妖婦」害人之事。51 故此可見知識份子並不滿足

於晚清至民國初期政府的態度，認為其未有盡維持

治安之責，應該要更加嚴厲取締「迷信」，否則只

會繼續縱容「妖婦」為禍社會。

知識份子亦嘗試把女性「迷信」和「妖婦」

捆綁，把「妖婦」塑造為罪魁禍首，所以若要根除

「迷信」，必先使「妖婦」在社會上消失。不論從

報章上的報道或是知識份子筆下的文字，都可看出

「妖婦」所惑之主要對象都是婦女，即使行文間

會使用「愚夫愚婦」的字眼，但當詳述事件時往

往只會着眼於婦女因「迷信」而被「妖婦」騙財，

甚至因此令整個家庭陷入經濟危機或延醫而致人

命傷亡。例如 1923 年記載傳聞指「妖婦」自稱家

中有狐黃二仙，能為人治病，欺騙女鄉民金錢及生

活必需品，致使他們既未痊癒，生活又艱難。52 可

見在知識份子的想像中，「妖婦」會導致女性「迷

信」，而男性則甚少受到「妖婦」的迷惑。當時

的知識份子認為女性只能依附於家庭，思想落後，

而且沒有知識又重情感，53 所以認為她們相較男性

更「迷信」，而女性「迷信」的禍害甚大，不論是

經濟還是下一代都會因此而受害，故此若要救國，

須先要將女性從「迷信」和父權制中解放出來。54

這種看法實際上是把科學／迷信性別化，男性是理

性、剛強的象徵；女性則是感性、易受誘惑。當時

知識份子眼中的中國一直因為軟弱而被列強欺凌，

所以這種性別定型實際上被投放到國家的層面上，

感性而軟弱的女性受到知識份子的歧視和厭棄，更

被塑造為國家的負累，改造她們成為救國的要務。

至於改造的方式，知識份子主要以宣傳為己

務。1928 年國民政府全面推行反迷信運動後，知

識份子開始與政權合作，實行教化民眾以追求現代

化的救國工程。此時，常見政權與知識份子的分工

合作，前者負責拘捕導人「迷信」的「妖婦」；後

者則負責教化和「拯救」「迷信」的婦女，例如在

南京「妖婦」攝魂風潮後，婦女團體與各界主動組

織「廢除迷信宣傳隊」。55 年輕的女性知識子會到

農村、廟中等在其眼中滋生「迷信」的地方教育婦

女，56 可見她們著意於主動進入「妖婦」的空間以

奪回場域，希望能藉此使婦女離棄「妖婦」，無形

中做成知識份子和「妖婦」之間的對抗。

潘毅總結 20 世紀初的婦女運動時，認為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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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女解放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史的附屬品，當國

民黨政權和女性權利發生衝突時，女性必須讓步，

故此女性「始終顯不出自己的主體」。57 知識份子

對於「妖婦」和「迷信」女性的態度正正可以證實

此論點，只因為她們與國民政府、知識份子眼中理

想、現代化的女性標準和要求有衝突，所以就被剝

奪了選擇信仰和行為的自主權。事實上，所謂「妖

婦」導人「迷信」的行為在傳統社會是正常不過的

宗教生活，只是當「迷信」話語進入中國後，就成

為邁向現代社會的阻力。透過將大眾原有的宗教生

活標籤成「迷信」，知識份子希望能逐漸將原有

的意識形態排除在外，建立出新的「現代」和「理

性」的秩序，並深信只有改造「迷信」的愚民方

能拯救中國。報章則成為宣傳新意識形態的場域，

刻意標籤「妖婦」以及婦女迷信，實際上不但是把

科學和迷信二分法，更造成性別二元對立。因此民

國所謂女性解放，其實只是父權社會試圖以女性作

為象徵符號，認為只要能改造「落後」女性就能達

到現代化，甚至連其精神生活亦需符合科學和理性

的指標，所以要嚴懲「妖婦」並派年輕女性知識份

子到農村和廟等地方教育女性，於是無形中造成了

「妖婦」和知識份子的對立，其目的是將本來植根

於鄉土和大眾生活的「妖婦」除去，換上女性知識

份子，以改造整套宗教世界觀。

七、「妖婦」與政權的角力

至於「妖婦」在面對政權和知識份子的打壓

時，又能否作出反抗呢？要探討這個問題，可以

從 1928 年全面推行反迷信運動時，被政權所標籤

的宗教人員所作出的反應入手。1928 年國民政府

內政部頒佈全國性的「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

法」，58 目的是推行全國性大規模的反迷信運動。

地方政府紛紛執行配合，相繼要求從業者停業，然

而其分類並不清晰，由國民黨部成立的廣州市風俗

改革委員會把宗教等同為迷信，並且極力宣傳破除

宗教迷信，故此在「迷信」話語下，連過去本來被

傳統王朝認為是正祀的道教和佛教都被歸類為「迷

信從業者」。例如廣州正一祈福道館就被納入巫覡

之列，市政府下令當時的「喃巫佬」必須改業，更

在 1930 年取締廣州市內所有道館，面對政府的壓

迫，廣州市內總共 500 個正一喃嘸道士聯合向廣東

省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等部門發出請願狀，

要求徹查以清楚分別道家與巫覡，並且列出五點申

辯理由，表示從沒有誘惑婦女或導人迷信的行為。

最後內政部作出批示，把正一道士從「迷信從業

者」的行列中剔除。59 由此可見，因為道士有基本

書寫能力，可以通過呈交申辯書等方式，聯合起

來與政府角力，對政權造成壓力，成功將自己從

「妖」變回「道」。在民國時期，男性較易接受教

育，而且道士科儀的訓練亦令他們有基本閱讀和書

寫文字的能力，但身為女性的「妖婦」相對而言無

法透過話語權向政府施壓。

在面對政權打壓時，「妖婦」顯然沒有還手

之力，一來是因爲「妖婦」本質是女巫，所以所有

被稱為「妖婦」而被嚴懲的個案中，都並非屬於道

教或佛教等制度性宗教，而是一直活躍於民間的分

散性宗教 60，她們多是於家中設壇或四處遊走，在

信眾家門或在自己家中為人治病，例如 1929 年上

海「妖婦」即是在家中供奉偶像，自稱大仙，謂有

神附身故能治疑難雜症，而病人需要治病時則會

到其家看病作法，61 故此「妖婦」只是以個人為單

位，所以在反迷信運動時期中孤立無援；二來「妖

婦」通常在鄉村長大，在 20 世紀初雖然有官員和

知識份子興辦女學，但女子學堂主要位於城鎮，絕

大多數鄉村女性沒有機會接受教育，62 故「妖婦」

因為知識水平所限而未能與官員或知識份子爭論，

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加之當時得以參政的女性都

是由國民黨所扶植的西化知識份子，根本不會保護

她們眼中導人迷信的「妖婦」，反而會加入打壓

的行列。所以不論是以往定性為巫還是被稱為「妖

婦」，在面對政權和知識份子的壓迫，一旦被標籤

成導人迷信或詐財，這群女性都沒有任何話語權或

自保能力，就只能就擒或等待當地鄉紳的援助。

八、社會大眾的反應

面對着政權和知識份子共同的壓逼，「妖婦」

雖然未能有能力作出反抗，然而由於反迷信運動意

在剷除民間的日常生活，故此鄉紳和大眾一般無視

禁令，依然尋求「妖婦」在信仰上的幫助，甚至嘗

試向政府作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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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00 至 1937 年間有關「妖婦」的報導，

可見不論政權對於「妖婦」的政策如何改變，「妖

婦」的服務依然廣受民眾歡迎，因為在一直植根於

中國的神、鬼、祖先的宗教世界觀當中，只有所謂

「迷信」活動才能解決他們生活上的需要，例如當

遇上治病、死亡等等困境時，平民百姓最自然的反

應就是尋求超自然力量的幫助。正因如此，民眾甚

少向政府告發「妖婦」，即使有之，絕大部份原

因都是因為「妖婦」的行為傷及人命或拐賣人口，

故此鄉民主動報案非因「妖婦」斂財或有傷風化，

而是基於保護鄉村倫理。南京「妖婦」攝魂風潮

中「三姑六婆」被毆打正正顯出民眾對於「妖婦」

能以妖術害命之事不但深信不疑，更會嘗試驅趕

「妖婦」。由此可見，民眾眼中的「妖婦」只有以

法術「害人」與「助人」之分，即便告發或暴力待

之亦並非基於其導人迷信或斂財，而是因「妖婦」

危及他們自身安全。「妖婦」甚至會受到鄉紳和

民間組織的保護，例如 1924 年無錫的雲仙觀牌位

被毀事件，這寺觀是由當地大族出資建造，當「妖

婦」桂仙被捕時，當地鄉紳設法為其保釋，予以保

護。631928 年寶應當局將日夜焚香祈禱的「妖婦」

拘捕，小刀會眾百餘人進入公安局要求釋放該婦，

並強行將其劫去。64 從中可看出民眾對於政府的反

迷信運動不以為然，甚至表達出對於政府破壞其信

仰生活的不滿。在「迷信」話語下的所謂斂財背

後，仍有大量民眾需要宗教生活，對於這些民眾

而言，斂財其實並不存在，所以即使政權禁止「妖

婦」之業，又宣傳反迷信才能救國，但民眾依然對

「妖婦」深信不疑 65，每日前去求助於「妖婦」的

人絡繹不絕，故社會大眾反應與政府做法有所衝

突，亦可見出民間與官方及知識份子之間存在分

隔的界線，彼此的行為和價值觀都分別甚大。「妖

婦」對於後者而言是敵人，然而對前者而言卻是

神、鬼、祖先的代言人，這樣的認知斷裂導致禁

之不絕的宗教生活，故「妖婦」和民間宗教直到

1949 年前都未能成功禁絕。

九、結語

從傳統社會的「淫」到現代社會的「迷信」，

宗教婦女一直受到男性主導的社會的歧視，差別只

是在於在不同政權下，受到的打壓力度會有所不

同。當然，所謂不同只限於政策層面，實際上社會

觀念以及知識份子的追求並不能簡單以政權更替

視為所謂新舊割裂，從很多情況可以看到，即使政

權實施的政策不同，民眾和知識份子對於「妖婦」

的觀念亦未有因此而有很大的轉變，這一點就正如

潘淑華所指出，國民黨在反迷信運動中並沒有完全

摧毀過往民間宗教符號。66 本文嘗試進一步補充學

者的說法，論證在政府試圖摧毀民間宗教的過程

中，性別有着重要的角色，「妖婦」正因為性別的

原因而受到更大的歧見和壓迫，並非如道士般有

反抗的空間。事實上，當破除了「妖婦」的神話，

就會發現所謂「妖婦」一直以來都存在於中國傳統

的宗教生活，從民眾反應中可見民國社會大眾的觀

念其實並沒有與傳統社會有所割裂，「妖婦」觀念

正正是源自於男性長時期對「三姑六婆」的歧見

和恐懼。當民國時期進一步將宗教女性標籤成「妖

婦」，一方面顯出知識份子和政府對民間宗教女性

產生「集體恐慌」，將其視為現代化的假想敵；另

一方面揭露國民政府真實目的是試圖改變百姓的

整套宗教世界觀。

柯惠鈴認為踏入 19 世紀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高

潮，只不過是因爲政治運動的起伏而被軍事反撲壓

制，結果趨向沉寂。67 其說法反映晚清至民國期間

婦女運動的不足，然而其論述卻只着眼於支持革命

的女性如何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國家所利用，

忽略在現代化工程中同樣亦有一些女性因為其職

業以及宗教信仰受到政權或西化知識份子的壓逼。

本文對於妖婦的探討補充長久以來民國性別史研

究中往往被忽略的現代化下飽受壓逼而被迫犧牲

的女性，她們因為國家對於現代化的推崇而受到

排斥和邊緣化，亦因為性別和知識所限而在政權

面前沒有任何話語權。現代化的「迷信」話語其

實是將褒揚理性和革命性而貶抑感性，把「妖婦」

和「迷信」的婦女編入易受愚弄的性別，實際上是

將「妖」和女性綑綁，將這類女性標籤為危險而

對社會有害。在現代化工程下，被形塑成「迷信」

代名詞的女性成為被犧牲的一群，被迫接受思想教

化，而「妖婦」更被強硬取締，生存空間受到直接

壓迫。她們的個人信仰被政權和知識份子說成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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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強的障礙，故此在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

糾正婦女的「迷信」。而「妖婦」在女性群體當中

所受到的壓迫比起「迷信」的婦女更大，當宣傳科

學的女知識份子與「妖婦」形成對立，對於這些巫

或者「三姑六婆」而言，在民國時期「解放運動」

中受到的壓迫和歧視相比起傳統儒家社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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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900-1937 年間「妖婦」之報導列表

刊登日期 標題 妖婦之行為 政府反應 1 民眾反應

1 1900 年 4 月

5 日

妖婦宜懲 2 自稱不食人間煙火多年，能

知過去未來之事

（金陵）／ 民眾深信不疑，紛紛

前往祈福

2 1900 年 8 月

18 日

溫 郡 官 場 紀

事 3

義和拳（神拳）匪首 （瑞安）押解妖婦回郡 ／

3 1900 年 8 月

29 日

妖匪正法 4 義和拳（神拳）匪首 （溫州）處死妖婦等匪

首

／

4 1901 年 4 月

26 日

妖婦成禽 5 義和拳匪首，自稱黃蓮聖母

及仙姑

（天津）斬首處決 ／

5 1901 年 12
月 10 日

妖人伏法 6 幼習練九宮道術，與匪首同

聚妖言惑衆

（保定）斬首處決，首

級懸竿示衆

以活佛呼之

6 1906 年 6 月

7 日

會拿妖婦 7 妖言惑眾 8 （南昌）緝拿羈押候訊 ／

7 1908 年 10
月 12 日

妖 婦 造 謠 歛

錢宜禁 9

聲 稱 神 附 其 身， 能 知 未 來

事，開方治病，實為斂財

（湖洲）／ 深 信 不 疑、 焚 香 禮

拜、鄕紳前往查問其

女故後生活

8 1909 年 11
月 7 日

妖婦惑人 10 聲稱仙人附體，能治百病 （上海美租界）／ 多人相信

9 1909 年 12
月 17 日

妖 巫 夜 鬧 學

堂之怪劇 11

領鄉人至井邊焚燒冥鏹，汲

清泉，妖婦披髮仗劍，坐刀

橋，手挽釘毬，口中喃喃自

語

（蓬洲所城）本疑有匪

而至， 後知悉原委後放

其離去，僅留四人談判

追隨者眾，當中包括

鄉紳，並代表與官兵

正式談判

10 1911 年 6 月

3 日

妖 婦 與 哨 官

為難 12

用符籙法水異術醫治他人 （上海）因索取醫藥費

而與哨官爭執扭打，故

被送到裁判所審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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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11 年 8 月

29 日

妖 婦 遊 行 三

天 13

以看香頭等妖術惑眾歛錢，

稱可代孩子解脫關煞，後該

孩忽夭殤

（上海）仗責一百五十

下，鎖以鐵鏈遊行三天，

期滿後驅逐出境

孩子之父將妖婦送至

裁判所

12 1914 年 7 月

25 日

西 陲 新 舊 交

涉之解决談 14

妖言惑衆，暗中與土司勾結

意圖作亂，當中牽涉仇教問

題

（雲南）擒獲妖婦等人

並將匪首訊明正法

貴州當地土司與其勾

結

13 1917 年 6 月

17 日

妖 婦 詐 財：

金 鐲 一 付，

徒刑四等 15

外來女性入人家探詢疾病，

能以符咒治病擋災，實為詐

財

（江蘇）按詐財刑律，

判處四等有期徒刑，監

禁一年

因治病沒有成效，而

且原本放在盒內的金

觸已被取去，發現被

騙而主動報案

14 1918 年 6 月

4 日

警 察 廳 拿 訊

妖婦 16

設壇施術，求神治病，實為

斂財

（湖南）收押再行審訊 ／

15 1920 年 1 月

7 日

妖婦攝財 17 外來女性嫁予當地人，焚香

念咒使金錢飛出以盜人錢財

（慈谿縣）／ 鄉民擬稟請縣知事查

究

16 1920 年 5 月

17 日 

東 鄉 發 現 妖

婦之奇聞 18

異裝婦女以邪術攝取民間財

物

（天津）／ 主動將一切情況告知

警區

17 1920 年 8 月

23 日

甯 波 發 現 妖

婦詐財案 19

幼習邪術，能請關聖附體而

治百病，實為詐財

（甯波）送法庭嚴辦，

以祛迷信而正風俗

因 病 人 死 去 而 討 還

金 錢 無 果， 主 動 報

案

18 1922 年 3 月

18 日

妖 婦 傳 敎，

自 稱 是 紅 燈

照 20

外來女性自稱是紅燈照，散

布流言，謂進道可登仙籍

（山東）／ 受其「愚弄」者甚多

19 1922 年 3 月

31 日

飭 抄 惑 衆 之

妖婦 21

頂香治病，扶乩請神，實為

斂財

（順直）批令查抄其處 每日前去求治之人甚

多，初一十五朔望之

日，去者更多

20 1923 年 6 月

20 日

妖 婦 頂 香 看

病 妖言詐財
22

在家設壇，頂香看病，到處

散播流言，詐騙民財

（北京）／ 前往看病者絡繹不絕

21 1923 年 8 月

16 日

縣 署 示 禁 師

巫邪術

在家私設香堂，代人洽病，

招收寄男寄女

（無錫）出示布吿嚴禁 該圩圩董及圖董等人

呈請縣署嚴禁

22 1924 年 2 月

13 日 

妖婦惑眾 23 自言能知陰陽，立斷吉凶，

兼治疾病，毫無成效之餘實

質藉此斂財

（杭州）／ 民眾趨之若鶩

23 1924 年 5 月

1 日

查 拿 雲 仙 觀

妖 婦 詳 誌：

查 出 泥 菩 薩

二十三尊 妖

婦 桂 仙 押 候

訊核 24

自言雲仙娘娘附其身，為人

治病

（無錫）接呈請後將該

院供奉雲仙名號責令撤

除，並將其牌位銷毀，

將妖婦桂仙收押聽候核

辦

奉雲仙之無錫道院的

房屋由當地望族華姓

等出資建造，並曾允

其仍在屋中設立雲仙

牌位；邑紳楊石漁及

律師張桐等反對並經

縣署呈省請示

24 1925 年 9 月

26 日 

妖婦惑衆 25 自稱有元帥菩薩附身，能治

百病而惑眾，卻令病人為其

所誤致死，藉此斂財而令一

家豐衣足食

（紹興）／ 求治者日必數人

25 1926 年 11
月 23 日

請 究 斂 錢 妖

婦 26

桂仙保釋後重設偶像， 替人

治病給藥，藉此斂錢

（無錫）未知其如何核

辦

桂仙早前因雲仙觀一

事而被捕，後當地紳

士設法為桂仙保釋出

外，並保護之；律師

張桐得知後再具呈縣

警察檢核舊案，望能

將其嚴懲並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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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926 年 12
月 1 日

續 請 驅 逐 妖

婦 27

案情同上 （無錫）令行中區分駐

所飭查

案情同上

27 1928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令 第

十一號 28

妖巫九娘娘妖言惑眾，借神

斂錢，更舉辦迎神賽會

（浙江）縣長並沒有採

取行動，故浙江省政府

民政廳發出命令催促其

立即查明嚴禁，並且驅

逐該妖婦

鄕民投入於迎神賽會

28 1928 年 4 月

20 日

庸 人 自 擾 的

妖 婦 攝 魂 風

潮： 首 都 民

衆 懼 怕 老 太

婆作怪 29

以小瓶小針攝小孩之魂 （南京）公安局發出佈

告辟謠，勸阻民眾切勿

隨意毆打六婆，並於機

關報上登報表示所謂攝

魂其實是新發現的病症，

召集農工商婦女各團體、

新聞界以及公安局各區

署官佐開會並宣傳醫學

報告，希望能破除迷信

全城震驚，民眾相約

禁止小孩單獨出外，

凡遇形跡稍為可疑的

三姑六婆，即聚眾群

毆，再送入法院要求

懲辦

29 1928 年 6 月

16 日

小 刀 會 匪 劫

奪妖歸 30

日 夜 焚 香 祈 禱， 以 求 雨 為

名，妄造謠言，蠱惑城內青

年及婦女以詐取錢財

（寶應）當局將該婦拘

捕到公安局

小刀會眾百餘人擁入

公 安 局 要 求 釋 放 該

婦，並強行將其劫去

30 1928 年 6 月

19 日

妖 婦 遊 街 示

儆 31

妖言惑眾，拐帶人口等 （寶應）將該犯加以手

銬，並押解游街示眾

各界請求縣長嚴行懲

治

31 1929 年 6 月

14 日

妖 婦 殺 人 自

稱大仙 32

家中供奉偶像，自稱大仙，

謂 有 神 附 身， 能 治 疑 難 雜

症，後有婦人前往治療，妖

婦指其身上有邪魔，以杖驅

魔時不慎將其打死

（上海）拘捕妖婦，連

同神像、香爐、紙旛等

帶回進行審訊

附近居民知道傷及人

命後，聯明興市公安

局請求抄拿妖婦

32 1930 年 7 月

30 日

錫 妖 婦 被 捕

入獄 33

在家中設立神壇，自稱張大

帝仙老爺附身，妖言惑眾，

為人治病，騙取錢財

（無錫）逮捕並搜獲籤

書、神像、木魚等證物，

經審訊後從寬判處拘役

二十天

民眾趨之若鶩，亦有

人向公安局報請拿辦

33 1932 年 7 月

11 日

蘇 州 妖 婦 斂

錢被捕 34

以猛將堂呂大仙之名以符咒

治病，惑眾斂錢

（蘇州）派警逮捕並核

辦案件

／

34 1934 年 3 月

14 日

常 熟 匪 刧 妖

婦 仙人狼狽

不堪 35

自稱仙人，妖言惑眾，以神

道附身詐取鄉民財物

（江蘇常熟）／ ／

35 1934 年 9 月

19 日

外 四 區 檢 查

戶 口， 妖 婦

作怪被捕 36

身穿黃袍頭戴青紗，平日燒

香信道，收徒傳道，並以術

為人治病

（北平）連同其所藏迷

信物品呈解公安局訊辦

／

36 1935 年 12
月 18 日

固 安 一 妖 婦

妖 言 惑 衆，

藉 端 詐 財 事

發， 被 捕 解

縣法辦 37

假托神仙看病，以符咒欺騙

他人，藉此斂財

（固安）公安分局長得

知後率警搜其家，將其

送解法辦

鄉民對其所述一一照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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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資料出處

1   晚清時期的上海等地有租界劃分，若報章有列明

屬租界，此處亦會列明，若無記載則只記錄地

點。

2  〈妖婦宜懲〉，《申報》，1900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3  〈溫郡官場紀事〉，《申報》，1900 年 8 月 18 日，

第 3 版。

4 〈妖匪正法〉，《申報》，1900 年 8 月 18 日，

第 1 版。

5〈妖婦成禽〉，《申報》，1901 年 4 月 26 日  ，

第 1 版。

6〈妖人伏法〉，《申報》，1901 年 12 月 10 日，

第 2 版。

7 〈會拿妖婦〉，《新聞報》，1906 年 6 月 7 日，

第 3 版。

8   此則報道較為簡短，並沒有詳細列明妖言惑眾的

內容，故此未能明確判斷是否涉及宗教行為，然

據《大清律例》中「造妖書妖言」罪，「凡造讖

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可推

斷此人所犯的應是此罪，其「妖言」亦有甚大機

會與信仰有關，故亦列入此表中。「造妖書妖言」

之條例詳見姚雨薌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律

例會通新纂（三）》，頁 1895。

9  〈妖婦造謠歛錢宜禁〉，《新聞報》，1908 年

10 月 12 日，第 11 版。

10 〈妖婦惑人〉，《時報》，1909 年 11 月 7 日，

第 4 版。

11 〈妖巫夜鬧學堂之怪劇〉，《申報》，1909 年

12 月 17 日，第 12 版。

12 〈妖婦與哨官為難〉，《申報》，1911 年 6 月 3

日，第 19 版。

13 〈妖婦遊行三天〉，《申報》，1911 年 8 月 29 日，

第 19 版。

14 〈西陲新舊交涉之解决談〉，《申報》，1914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

15 〈妖婦詐財：金鐲一付，徒刑四等〉，《民國日

報》，1917 年 6 月 17 日，第 3 張，第 12 版。

16 〈警察廳拿訊妖婦〉，《大公報（天津）》，

1918 年 6 月 4 日，第 2 張。

17 〈妖婦攝財〉，《大公報（天津）》，1920 年 1

月 7 日，第 3 張。

18   〈東鄉發現妖婦之奇聞〉，《益世報（天津

版）》，1920 年 5 月 17 日，第 3 張，第 10 版。

19 〈甯波發現妖婦詐財案〉，《民國日報》，1920

年 8 月 23 日，第 2 張，第 7 版。

20 〈妖婦傳敎：自稱是紅燈照〉，《大公報（天

津）》，1922 年 3 月 18 日，第 10 頁。

21 〈飭抄惑衆之妖婦〉，《益世報（天津版）》，

1922 年 3 月 31 日，第 10 版。

22 〈妖婦頂香看病：妖言詐財〉，《大公報（天

津）》，1923 年 6 月 20 日，第 2 張，第 7 頁。

23 〈妖婦惑眾〉，《民國日報》，1909 年 11 月 7 日，

第 2 張，第 8 版。

24 〈查拿雲仙觀妖婦詳誌：查出泥菩薩二十三尊，

妖婦桂仙押候訊核〉，《無錫新報》，1924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

25  〈妖婦惑衆〉，《民國日報》，1925 年 9 月 26 日，

第 2 張，第 2 版。

26 〈請究斂錢妖婦〉，《民國日報》，1926 年 11

月 23 日，第 2 張，第 2 版。

27  〈續請驅逐妖婦〉，《時報》，1926 年 12 月 1 日，

第 1 張。

28 〈浙江省政府民政廳令第十一號〉，《浙江民政

月刊》，1928 年，第六期，頁 54。

29 〈庸人自擾的妖婦攝魂風潮：首都民衆懼怕老太

婆作怪〉，《中央日報》，1928 年 4 月 20 日，

第 2 張，第 1 面。

30 〈小刀會匪劫奪妖歸〉，《申報》，1928 年 6

月 16 日，第 11 版。

31 〈妖婦遊街示儆〉，《新聞報》，1928 年 6 月

19 日，第 3 張，第 3 版。

32 〈妖婦殺人自稱大仙〉，《時報》，1929 年 6 月

14 日，第 2 張。

33 〈錫妖婦被捕入獄〉，《民國日報》，1930 年 7

月 30 日，第 2 張，第 3 版。

34 〈蘇州妖婦斂錢被捕〉，《民報》，1932 年 7

月 11 日，第 2 張，第 2 版。

35 〈25 常熟匪刧妖婦，仙人狼狽不堪〉，《民報》，

1934 年 3 月 14 日，第 1 張，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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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外四區檢查戶口，妖婦作怪被捕〉，《益世報

（天津版）》，1934 年 9 月 19 日，第 2 張，

第 8 版。

37 〈固安一妖婦妖言惑衆，藉端詐財事發，被捕

解縣法辦〉，《大公報（天津）》，1935 年 12

月 18 日，第 2 張，第 7 版。

附錄二、報章上有關妖婦非報導的文章

刊登日期 標題 類型 妖婦之形象

1 1900 年 4 月 6 日 禁止邪教說 1 評論 批評有老婦藉焚香祈禱而斂財惑眾，若不及早懲治

遺禍更大

2 1911 年 5 月 11 日 留 日 學 生 全 體 上 軍

機處稟 2

建議 妖婦乃國家禍端，應防之

3 1913 年 11 月 26 日 妖婦齊王氏傳 3 小說 艷麗而善幻術

4 1914 年 妖婦異胎 4 紀事 年近天命而喜塗脂抹粉，自稱楊公託身為女巫，大

班「愚夫愚婦」前往問卜，「實為民害」，後臨盤

產蛇

5 1918 年 7 月 18 日 妖婦害人可殺 5 紀事 為斂財而妄託鬼神，為人治病，草菅人命，貽害社

會

6 1922 年 洛陽妖婦 6 筆記 病後自稱赤腳大仙之徒，自此家中妖異迭現，後其

夫之同事持張天師符降妖

7 1923 年 3 月 7 日 妖 婦 詐 人 之 宜 禁，

迷信者可以警省 7

傳聞（附於

報導之後）

自稱家中有狐黃二仙，能為人治病，欺騙鄉民金錢

及生活必需品（大水缸），致使他們既未痊癒，生

活又艱難，甚至要鄉民將女兒嫁予其外孫

8 1928 年 4 月 22 日 記南京妖婦招魂事 8 紀事 南京妖婦雖屬迷信，但亦有受妖婦之術而病死者，

並在其身上搜出玻璃小瓶，內有紅綠絲線及紙人。

9 1928 年 4 月 26 日 寃 哉 枉 也： 妖 婦 害

人 禍 及 無 辜， 愚 人

迷信自作聰明 9

紀事 南京妖婦風潮導致誤會瀕生，有人因手拍他人肩膊

而被打，故當地人皆不敢以手拍人或指人之臉

10 1928 年 5 月 31 日 妖人攝魂記 10 紀事 南京妖婦屬迷信，固不足信，然術者身上皆有小瓶

和木人，有神奇之處，故南京街頭經常出現三姑六

婆被毆之事

11 1930 年 6 月 22 日 妖婦的祕密怪史 11 評論 所謂的問米和亡魂上身都是愚弄人的把戲，妖婦藉

此騙財，尋求這些婦人幫助的民眾甚多，但實際上

只是受其所騙

附錄二資料出處

1  〈妖婦宜懲〉，《申報》，1900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2 〈留日學生全體上軍機處稟〉，《申報》，1911

年 5 月 11 日，第 10 版。

3 〈妖婦齊王氏傳〉，《時報》，1913 年 11 月 26 日，

第 9 版。

4 〈妖婦異胎〉，《香艷小品》，1914 年，第 3 版。

5 〈妖婦害人可殺〉，《新聞報》，1918 年 7 月 18

日，第 2 張，第 3 版。

6  〈洛陽妖婦〉，《游戲世界》，1922 年，第 6-7 版。

7 〈妖婦詐人之宜禁，迷信者可以警省〉，《大公

報（天津）》，1923 年 3 月 7 日，第 3 張，第 2 頁。

8 〈記南京妖婦招魂事〉，《星報》，1928 年 4 月

22 日，第 2-3 版。

9 〈寃哉枉也：妖婦害人禍及無辜，愚人迷信自作

聰明〉，《華盛頓報》，1928 年 4 月 26 日，第

2 版。

10 〈妖人攝魂記〉，《逍遙林》，1928 年 5 月 31 日，

第 2 版。

11 〈妖婦的祕密怪史〉，《秘密西洋镜》，1930

年 6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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